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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承担责任

。

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以专人

送达、传真等方式送达给各位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在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南十路

航天科技创新研究院

Ｄ

座

１０

楼和而泰一号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

９

名，实际出席董事

９

名。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出席人数、召集、召开程序和议事内容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和《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刘建伟先生主持，出席

会议的董事以书面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决议：

１

、会议以

９

票通过、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刊登在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季度

报告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２

、会议以

９

票通过、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治理专项活动的自查报告和整改计划》。

公司《关于公司治理专项活动的自查报告和整改计划》及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治理专项活动的自查报告和整改计

划的独立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３

、会议以

９

票通过、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开展防止资金占用长效机制建立和落实情况的自查报

告》。

公司《关于公司开展防止资金占用长效机制建立和落实情况的自查报告》、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和而泰

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防止资金占用长效机制建立和落实情况自查报告的核查意见》 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

４

、会议以

９

票通过、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防范大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

金占用制度》。

《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防范大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制度》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

５

、会议以

９

票通过、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同意提名刘建伟、王鹏、梁国智、刘栋、陈宇、朱方为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提名洪乐平、董世杰、黄纲为第二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上述董事候选人简历附后。 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

总计不得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上述独立董事候选人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相关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大会对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将采取累积投票制对每位董事候选人逐项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独立意见》、《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详见公司指

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６

、会议以

９

票通过、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同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由第一届的人民币

３

万

／

年·人（含税）调整为

５

万元万

／

年·人（含税）。

该议案将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的独立意见》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

７

、会议以

９

票通过、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拟定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

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附：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

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

○

年十月二十九日

附：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

董事候选人：

刘建伟，中国国籍，男，

４６

岁，哈尔滨工业大学工学硕士，曾任哈尔滨工业大学航天学院教授、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研

究生院教授、和而泰科技副董事长、总经理，现任本公司董事长、总经理，佛山市南海和而泰智能控制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总经理，佛山市顺德区和而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杭州和而泰智能控制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深圳市创东

方投资有限公司董事。刘建伟直接持有本公司

１

，

１４２

万股的股权，是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刘建伟与其他董事候选人之间

不存在关联关系，最近五年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梁国智，中国国籍，男，

３８

岁，清华大学工学硕士，现任深圳市达晨创业投资有限公司项目经理，从事风险投资工作。梁

国智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其他董事候选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最近五年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朱方，荷兰国籍，男，

６１

岁，荷兰代尔夫特技术大学物理学博士，曾任荷兰伦瑟仪器有限公司技术负责人、荷兰博士蔓

科技有限公司亚洲地区负责人、清华大学深圳研究院院长助理，现任深圳力合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总裁（原深圳清华力合创

业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创业投资同业公会副会长，深圳市科技专家委员会委员，本公司董事。 朱方未持有本公司股票，

与其他董事候选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最近五年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刘栋，中国国籍，女，

３３

岁，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法学士，曾任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秘书、证券法律部经

理，现任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助理、董事会秘书兼证券法律部经理。 刘栋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其他董事候选人之

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最近五年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陈宇，中国国籍，男，

３９

岁，哈尔滨工业大学管理学硕士，曾任深圳国际技术创新研究院院长助理，现任深圳航天科技

创新研究院副院长、深圳国创恒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本公司副董事长。 陈宇直接持有本公司

５０

万股股份，并通过本

公司股东深圳国创恒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间接持有

０．３１５％

的股权，与其他董事候选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最近五年没有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王鹏，中国国籍，男，

３５

岁，哈尔滨工业大学工学硕士，曾任和而泰科技研发部经理、技术总监、运营总监，现任深圳市

和谐安泰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董事、佛山市顺德区和而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杭州和而泰智能控制技术有限公司董事、

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王鹏通过深圳市和谐安泰投资咨询有限公司间接持有本公司

１．３８％

的股权。王鹏与其他董事候选

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最近五年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独立董事候选人：

董世杰，澳大利亚国籍，男，

４６

岁，澳大利亚西悉尼大学工业过程控制专业博士，曾任哈尔滨工业大学机器人研究所副

研究员，现任深圳易天元网络控制有限公司董事长、总工程师，中国国家标准委员会委员、《国际智能建筑》杂志编委委员

会顾问、《建筑智能化》杂志编委，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至今任本公司独立董事。 董世杰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

份的股东、公司或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其他董事候选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最近五年没

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洪乐平，中国国籍，男，

４９

岁，管理科学与工程博士，高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曾任江西财经学院九江分院教师、深圳

深信会计师事务所任审计部经理、深圳先科企业集团任财务部副总经理、深圳人大干部培训中心办公室主任等职；先后担

任深圳市深信泰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石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华信高新技术股份公司独立董事，现任深圳

人大干部培训中心总会计师兼办公室主任，深圳市宏商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东信和平智能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洪乐平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或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与

其他董事候选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最近三年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黄纲，中国国籍，男，

３５

岁，湖南大学法学硕士，执业律师，现任广东深大地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深圳市因泰克计算机技

术有限公司监事、深圳市今天国际物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至今任本公司独立董事。 黄纲未持有本

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或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其他董事候选人

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最近五年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０２

证券简称：和而泰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３０

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承担责任

。

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以传真方

式送达给各位监事。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在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南十路航天科技创新研究院

Ｄ

座

１０

楼和而泰

一号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监事

３

名，实际出席监事

３

名。本次会议的出席人数、召集、召开程序和议事内容

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监

事会主席韩伟净女士主持，出席会议的监事以书面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决议：

１

、会议以

３

票通过、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０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经审核，监事会成员一致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２

、会议以

３

票通过、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治理的自查报告和整改计划》。

３

、会议以

３

票通过、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开展防止资金占用长效机制建立和落实情况的自查报告》。

４

、会议以

３

票通过、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提名的议案》。

提名韩伟净、路颖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简历附后）。 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

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不得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不得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上述议案将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相关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大会对公司第二届监事

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将采取累积投票制对每位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逐项表决。

特此公告。

附：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简历

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

○

一

○

年十月二十九日

附：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简历

路颖，中国国籍，男，

２８

岁，湖南师范大学经济学学士，现任达晨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研究发展部研究员。 路颖未持有本

公司股票，与其他监事候选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最近五年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惩戒。

韩伟净，中国国籍，女，

５１

岁，大专学历，曾任浙江省巨化集团公司工程有限公司人事专员，现任深圳市和谐安泰投资

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 总经理， 本公司监事会主席。 韩伟净通过深圳市和谐安泰投资咨询有限公司间接持有本公司

０．０７５％

的股权。 韩伟净与其他监事候选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最近五年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０２

证券简称：和而泰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３１

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承担责任

。

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定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时在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南十路航天科技创新研究院

Ｄ

座

１０

楼和而泰一号会议室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大会，现将本次股东大会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会议召集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

（二）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作出了关于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决定，本次股东大会

的召集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时。

（四）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五）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对象：

１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９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上

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参加表决，因故不能亲自出席会议的股东可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代为出

席会议并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六）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南十路航天科技创新研究院

Ｄ

座

１０

楼和而泰一号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本次会议审议事项属于公司股东大会职权范围，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审议事项

已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审议事项合法、完备。

（二）提交本次会议审议和表决的议案如下：

１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１

）选举刘建伟为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

２

）选举王鹏为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

３

）选举梁国智为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

４

）选举刘栋为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

５

）选举陈宇为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

６

）选举朱方为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

７

）选举洪乐平为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８

）选举董世杰为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９

）选举黄纲为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对以上董事候选人采取累积投票制度，进行逐项表决。

２

、关于公司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提名的议案；

（

１

）选举韩伟净为第二届监事会监事；

（

２

）选举路颖为第二届监事会监事。

对以上监事候选人采取累积投票制度，进行逐项表决。

３

、关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三）上述议案的具体内容，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在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或巨潮资

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披露。其中第

１

项、第

２

项议案股东大会将采取累积投票制表决，第

１

项议案之（

７

）、（

８

）、（

９

）

项须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方能提交股东大会表决。

三、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００

，下午

１４

：

００－１７

：

００

。

（二）登记地点：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南十路航天科技创新研究院

Ｄ

座

１０

楼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三）拟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应持以下文件办理登记：

１

、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的，凭本人的有效身份证件、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的，代理人凭

本人的有效身份证件、自然人股东（即委托人）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和自然人股东的有效身份证件、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２

、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的，凭本人的有效身份证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或授权委托书）、法人单位营业执

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的，代理人凭本人的有效身份证件、法人股东出具

的授权委托书、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四）股东可以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其中，以传真方式进行登记的股东，务必在出席现场会议时携带上述材料原件并

提交给本公司。 授权委托书由委托人（或委托人的法定代表人）授权他人签署的，委托人（或委托人的法定代表人）授权他

人签署的授权书或者其他授权文件应当经过公证，并与上述办理登记手续所需的文件一并提交给本公司。

四、其他事项

（一）本次股东大会会议会期预计为半天。

（二）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的交通、食宿等费用自理。

（三）会务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南十路航天科技创新研究院

Ｄ

座

１０

楼本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邮政编码：

５１８０５７

联 系 人：李晓华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

）

２６７２７１８８

联系传真：（

０７５５

）

２６７２７１３７

五、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

○

年十月二十九日

附件：

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

格式
）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下称“受托人”）代理本人（或本单位）出席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受托人有权依照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对该次股东大会审议的各项议案进行投票表决，并代

为签署该次股东大会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本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限为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该次股东大会会议结束之日止。

本人（或本单位）对该次股东大会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的表决意见如下：

表决意见表

序号 股东大会审议事项

表决意见

赞成 弃权 反对

１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本议案实施累积投票，董事、独立董事表决需

分别进行，请填票数（非独立董事选举投票总

数合计不超过股东持股数的

６

倍为有效；独立

董事选举投票总数合计不超过股东持股数的

３

倍为有效）

１．１

选举刘建伟为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填写同意票数）

１．２

选举王鹏为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填写同意票数）

１．３

选举梁国智为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填写同意票数）

１．４

选举刘栋为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填写同意票数）

１．５

选举陈宇为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填写同意票数）

１．６

选举朱方为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填写同意票数）

１．７

选举洪乐平为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填写同意票数）

１．８

选举董世杰为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填写同意票数）

１．９

选举黄纲为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填写同意票数）

２

关于公司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提

名的议案

本议案实施累积投票，请填票数（投票总数合

计不超过股东持股数的

２

倍为有效）

２．１

选举韩伟净为第二届监事会监事 （填写同意票数）

２．２

选举路颖为第二届监事会监事 （填写同意票数）

３

关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特别说明：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指示，以在“赞成”、“反对”、“弃权”下面的方框中打“

√

”为准，对同一审议事项不得有两

项或两项以上的指示。如果委托人对某一审议事项的表决意见未作具体指示或者对同一审议事项有两项或两项以上指示

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思决定对该事项进行投票表决。

委托人单位名称或姓名（签字、盖章）：

委托人法定代表人（签字）：

委托人身份证件号码或营业执照注册号：

委托人证券账户：

委托人持股数量：

受托人（签字）：

受托人身份证件号码：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７８

证券简称：海王生物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４５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局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局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第五届董事局第四次会议。 会议应

参与表决的董事

１１

名，实际参与表决的董事

１１

名。 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季度报告》

该议案表决情况：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 审议通过了《关于财务会计基础工作的整改报告》

该议案表决情况：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三、 审议通过了《关于防止资金占用长效机制建立和落实情况的自查报告》

该议案表决情况：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７８

证券简称：海王生物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４６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的召开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 会议应

参与表决监事

３

名，实际参与表决监事

３

名。 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０

年第三季度报告》；

该议案表决情况：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 审议通过了《关于财务会计基础工作的整改报告》；

该议案表决情况：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三、 审议通过了《关于防止资金占用长效机制建立和落实情况的自查报告》。

该议案表决情况：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７８

证券简称：海王生物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４７

关于控股子公司山东海王

拟在河南南阳发展“阳光集中配送业务”

及对外提供借款的公告

释义：

海王生物、本公司：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海王： 山东海王银河医药有限公司（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南阳市国资委、国资委：南阳市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

南阳市国有资产运营公司：南阳市国有资产运营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 山东海王拟与南阳市国资委签订的有关山东海王向南阳市国资委提

供累计限额为人民币

１．０３

亿元借款的借款合同

保证合同： 山东海王拟与南阳市国有资产运营公司签订的有关山东海王与南阳

市国资委拟签订借款合同之保证合同

一、交易基本情况

为增强公司在医药商业流通领域的竞争实力，公司控股子公司

－

山东海王拟进军河南市场，在河南省南阳市开展“阳

光集中配送业务”。 通过招标遴选及友好协商，山东海王已与南阳市有关方面达成初步合作意向，并拟与有关方面签订正

式协议。在协议签订并生效后，山东海王将成为南阳市部分医疗机构药品“阳光集中配送”企业，向南阳市部分医疗机构统

一配送药品。 南阳市首批试点医疗机构为南阳市中心医院、张仲景国医院和南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第一附属医院；同时，

作为山东海王与南阳市合作的一部分，山东海王应向南阳市国资委提供累计限额为人民币

１．０３

亿元的过渡性借款，用于

南阳医药公司和益民制药有限公司的职工安置。

由于南阳市国资委、南阳市首批试点的三家医疗机构，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经公司第五届董事局第

５

次会议审议批准，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山东海王

拟在河南南阳发展“阳光集中配送业务”及对外提供借款的议案》。 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

１１

名，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１１

名。

本议案由公司董事审议一致通过，公司独立董事亦根据规定对本议案发表独立意见。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所做决议合法有效。

鉴于本次公司控股子公司山东海王向南阳市国资委提供的过渡性借款累计限额相对较高， 约为人民币

１．０３

亿元，并

且在一年内不计利息，公司拟将本次交易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二、协议及合同主要内容

（一）配送协议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山东海王已陆续与南阳市中心医院、张仲景国医院和南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第一附属医院签署有关药

品阳光集中配送的《配送协议》，配送协议约定：由山东海王及公司未来在南阳设立的其他医药商业配送企业，作上述三家

医院的药品集中配送项目的主体，承担药品集中配送任务。

１

、交易各方基本情况

（

１

）山东海王

“山东海王”系本公司间接控股公司（本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海王银河医药有限公司持有该公司

６０％

股权），目

前为山东省最大的医药商业配送企业。 山东海王注册地址：潍坊市健康东街甲

１９８

号；法定代表人：孔宪俊；经营范围：批

发中成药，中药材，中药饮片，化学药制剂，化学原料药，抗生素，生化药品，生物制品，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医疗用毒性药

品；销售一、二、三类医疗器械产品；销售常温保存食品及保健食品；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

２

）南阳市中心医院

南阳市中心医院成立于

１９４９

年，为全国

５００

家大型综合性医院之一，

１９９５

年被评为国家三级甲等医院，

２０００

年

５

月

被评为“河南省双十佳医院”，服务区域主要为南阳市十三县（市区）和部分毗邻省区，服务人群达

１０００

多万。

（

３

）张仲景国医院

南阳市张仲景国医院，原名南阳市中医院，是集医疗、教学、康复、保健于一体的国家三级甲等中医医院，

２００８

年更名

为南阳市张仲景国医院，并附设“南阳市中西医结合儿童医院”，开放病床

５００

张，为河南中医学院和南阳理工学院教学医

院。

（

４

）南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第一附属医院

南阳医专附属医院是豫西南唯一医学教育、科研中心，南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的教学医院，其前身为南阳卫校附院，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被评为首批“全国百姓放心示范医院”，同年

１０

月被评为“河南省消费者放心医院”，为南阳大型综合诊疗中

心。 医院开放床位

８００

张，年门诊量近

２５

万人次，住院

２

万余人次。

２

、配送协议主要内容

（

１

）配送主体：山东海王及本公司未来在南阳设立的其他医药商业企业。

（

２

）配送药品范围：在河南省医疗机构药品集中招标采购中标目录及直接采购目录范围内的药品。

（

３

）配送价格：协议期内的配送价格执行河南省医疗机构药品集中招标采购中标价格。

（

４

）款项结算：医疗机构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自收到药品之日起

６０

天内支付药款。

（

５

）协议期限：自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

日起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止。

（

６

）协议生效：协议双方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

（二）借款合同

山东海王拟与南阳市国资委签订《借款合同》，向南阳市国资委提供累计限额为人民币

１．０３

亿元的过渡性借款，借款

期限为一年，不计利息。 在借款期限届满前（即借款后一年内），南阳市国资委应向山东海王偿还人民币

７０００

万元借款，剩

余借款将有三年还款宽限期。 在还款宽限期内，南阳市国资委应向山东海王支付剩余借款（即超过

７０００

万元部分的借款）

之相关利息，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一年期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

同时，为维护上市公司利益，降低公司控股子公司山东海王对外提供借款的风险，经本公司要求，南阳市国有资产运

营公司将作为担保人，为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１

、借款有关各方基本情况

（

１

）出款方：山东海王（略）

（

２

）借款方：南阳市国资委

南阳市国资委是隶属于南阳市人民政府的国有资产管理职能部门。 南阳古称宛，位于河南省西南部、豫鄂陕三省交界

处，为三面环山、南部开口的盆地，因地处伏牛山以南，汉水以北而得名。 全市现辖

２

区、

１０

县、

１

个县级市。 总面积

２．６６

万

平方公里，总人口

１０９６．２２

万人，其中城镇人口

４０１．５５

万人，在河南省

１８

个省辖市中面积最大、人口最多。

（

３

）担保方：南阳市国有资产运营公司

南阳市国有资产运营公司是为加快国有企业改革，理顺产权关系，盘活国有存量资产，优化资源配置，构建投融资平

台，实现国有资本保值增值而组建的市级国有资产运营公司。 运营公司经营南阳市国资委授权范围内国有资产产权和国

有股权的特殊经济实体，以国有资产的资本化运营为手段，以国有资本最大化增值为目标的特殊企业，是具有法人资格的

国有独资公司。 南阳市国有资产运营公司位于南阳市伏牛路

１

号，营业执照注册号：

４１３００１００００２４３７

，法定代表人：牛振

山，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

亿元。

２

、借款合同主要内容

甲方（借款方）：南阳市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

乙方（出借方）：山东海王银河医药有限公司

（

１

）借款金额及用途：乙方同意在累计人民币

１．０３

亿元的限额内按甲方实际需要，分批分期借款给甲方使用，其用途

为：南阳市人民政府用此借款解决南阳市医药公司国企改制和益民药厂破产中的国企职工安置补偿问题 。

（

２

）借款期限：借款期限为

１

年，其中

７０００

万元一年内还清，其他部分可以享有三年的还款宽限期。

借款合同中所有借款资金的借款期限自借款合同第一笔资金实际交付时起算。具体借款期限及起止时间以借款凭证

为准，借款凭证为借款合同的组成部分，与借款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

３

）借款方式：在借款合同生效后，由甲方按实际需要提出借款计划，并书面告知乙方，乙方在借款合同规定的限额内

一个月内向甲方提供借款。

（

４

）借款利率：在一年借款期限内不计利息。 借款中超过

７０００

万元部分在还款宽限期内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一年期

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

（

５

）还款：甲方实际借款总金额超过人民币

７０００

万元 ，则甲方保证从第一笔借款时起一年内向乙方偿还人民币

７０００

万元，借款余额及利息四年内还清。 如果甲方实际借款总金额不足人民币

７０００

万，则按实际借款金额偿还。 甲方在宽限

期内，还款首先用于偿还本金所产生的利息。

（

６

）借款提供方式：合同双方同意由甲方指定的南阳市国有资产运营有限公司代为收取乙方向甲方提供的借款。

（

７

）借款合同自甲、乙双方签字、盖章之后成立，满足下列条件后生效：

Ｉ

、乙方与南阳市政府所属的南阳市中心医院、张仲景国医院和南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第一附属医院签署的《配送协

议》生效。

ＩＩ

、经乙方的相关权力机关批准后。

３

、借款担保

为维护上市公司利益，降低公司控股子公司山东海王对外提供借款的风险，经本公司要求，南阳市国有资产运营有限

公司将与山东海王及南阳市国资委签订保证合同，由南阳市国有资产运营公司作为保证人，对山东海王与南阳市国资委

拟签订的前述借款合同的主债权及利息、债务人应支付的违约金（包括罚息）和损害赔偿金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诉

讼费、律师费等）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４

、律师法律意见

针对本次山东海王直接向南阳市政府提供借款，公司聘任广东海派律师事务所，对本次借款主体进行分析，并出具法

律意见。 根据律师法律意见，政府可授权其下属部门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与海王签署借款协议；国资委作为政府的下属部

门，其还款责任由政府承担。

三、本次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交易目的

为增强公司在医药商业流通领域的竞争实力，自

２００９

年起公司借助新医改的契机，在山东、湖北、安微等地逐步开展

了“阳光集中配送业务”，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２０１０

年为巩固和扩大公司在山东及周边地区的市场份额，并形成鲁豫皖鄂

大片区的区域竞争优势，公司决定进军河南市场，取得河南省南阳市部分医疗机构的药品集中配送权，启动阳光集中配送

业务。

根据山东海王目前与南阳市有关方面的一揽子合作意向，公司控股子公司山东海王拟向南阳市国资委提供过渡性借

款，并取得南阳市部分医疗机构的药品集中配送权，以实现公司有关阳光集中配送的战略布局目标。

（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山东海王与南阳市的一揽子合作，可以使山东海王取得南阳市部分医疗机构的药品集中配送权，有利于山东海

王巩固和扩大其在山东及周边地区的市场份额，并形成鲁豫皖鄂大片区的区域竞争优势，为公司提升销售规模及形成未

来利润增长点奠定基础。

同时，由于本次借款的交易对方为南阳市国资委，隶属于南阳市人民政府，信用度高，并且有南阳市国有资产运营公

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公司认为本次借款回收的风险较小，不会对公司产生重大影响。

四、风险提示

由于本次公司控股子公司山东海王开展的阳光集中配送业务尚在探索和推广的初期，未来能否在河南省南阳市取得

良好的经营效果，尚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同时，山东海王提供给南阳市国资委的借款是否可以按约定如期全额收回，亦具

有一定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７８

证券简称：海王生物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４８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局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局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第五届董事局第五次会议。 会议应

参与表决董事

１１

名，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１１

名。 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山东海王拟在河南南阳发展“阳光集中配送业务”及对外提供借款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情况：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

３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情况：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７８

证券简称：海王生物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４９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第五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 会议应

参与表决监事

３

名，实际参与表决监事

３

名。 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山东海王在河南南阳发展阳光集中配送业务及对外提供借款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情况：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７８

证券简称：海王生物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５０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

３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局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星期五）上午

９

：

３０

２．

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高新技术北区朗山二路海王工业城

３．

召集人：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４．

召开方式：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现场会议的形式召开

５．

出席对象：

（

１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交易结束，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

（

２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律师及其他相关人员。

二、会议审议事项

（

１

）审议《关于控股子公司山东海王拟在河南南阳发展阳光集中配送业务及对外提供借款的议案》（详见公司今日刊

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网站的《关于控股子公司山东海王拟在河南南阳发展阳光集中配送

业务及对外提供借款的公告》）；

（

２

）审议《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议案》（详见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１

日在巨潮网站刊登的《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

用情况的报告》及中审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深圳分所出具的《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鉴证报告》）。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个人股东持股帐户卡、持股凭证和本人身份证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授权人

股东帐户卡及持股证明；法人股股东持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原件、法定代表人签章的授权委托书

原件及出席人身份证到公司办理手续登记（异地股东可以传真或信函的方式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

～１８

日

０９

：

００

—

１７

：

００

，

１１

月

１９

日开会前半小时。

３．

登记地点：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高新技术北区朗山二路海王工业城海王生物董事局办公室

四、其他事项

１．

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高新技术北区朗山二路海王工业城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２６９８０３３６

传真：

０７５５－２６９６８９９５

联系人：张全礼、慕凌霞、王云雷

邮编：

５１８０５７

２．

会议费用

大会会期半天，与会股东交通、食宿费自理。

五、授权委托书（详见附件）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

附件：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

３

次临时股东

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本人对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

３

次临时股东大会具体审议事项的委托投票指示如下：

序号 议 案 赞成 反对 弃权

一

关于控股子公司山东海王拟在河南南阳发展阳光集中配送业

务及对外提供借款的议案

二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议案

委托人签字： 受托人签字：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日期：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公司第三季度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１．３

公司负责人刘建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刘建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罗珊珊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

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元

２０１０．９．３０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增减幅度（

％

）

总资产（元）

９１６

，

１４５

，

４１１．３９ ３１９

，

０１４

，

２２３．３５ １８７．１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元）

７３３

，

５２１

，

７４１．０８ １５５

，

６６８

，

３０７．３９ ３７１．２１％

股本（股）

６６

，

７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３．４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

股）

１１．００ ３．１１ ２５３．７０％

２０１０

年

７－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总收入（元）

１１０

，

５３８

，

６１６．３７ ２６．５９％ ３２７

，

２７１

，

７４９．７７ ３８．３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９

，

８３７

，

５２４．２７ ６０．７３％ ３６

，

９０９

，

７３３．６９ ３９．３３％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 －６５

，

８３０

，

１４９．２８ －１２４．８１％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股）

－ － －０．９９ －６７．８０％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７ ４１．６７％ ０．６４ ２０．７５％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７ ４１．６７％ ０．６４ ２０．７５％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２．４５％ －２．５６％ ８．９０％ －１１．１１％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

资产收益率（

％

）

１．５２％ －２．８２％ ７．６８％ －８．６６％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附注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１６

，

７０３．４９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

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

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４

，

９７０

，

６２０．４５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１

，

２３５

，

１６１．６７

合计

６

，

２２２

，

４８５．６１ －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９

，

２４３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王烜

１６４

，

５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兴和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４

，

３３４

人民币普通股

张志和

１３５

，

７１７

人民币普通股

程德翠

１１０

，

０１０

人民币普通股

陆子范

１０８

，

４４３

人民币普通股

柏燕

１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吴晨琴

７９

，

９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邝伟平

７７

，

９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周翅翔

７３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苏刘学

７２

，

８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 � � � � �一、资产负债表项目大幅度变动的原因分析（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２０１０．９．３０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增减幅度 原 因

货币资金

５２７

，

６１３

，

０９６．９５ ８３

，

４９０

，

４９５．２６ ５３１．９４％

主要原因是公司发行新股，募集资金增加

应收账款

１５２

，

２７８

，

８６１．５７ ８３

，

５２０

，

４３３．３１ ８２．３３％

主要原因是公司销售订单及销售额较上年同期增长，同时第三季度

是销售旺季，导致应收账款增加

预付款项

６

，

３８０

，

７２３．３０ １

，

７１５

，

０５９．０４ ２７２．０４％

主要原因是预付设备款及预付

ＳＡＰ

软件实施费用增加

存货

１０３

，

１４５

，

４６１．１９ ５８

，

４９７

，

９４６．４５ ７６．３２％

主要原因是随着公司销售订单的增长以及应对原材料供应不稳定的

宏观环境，为满足生产需要，加大了原材料采购以及储备，今年

１－９

月采购金额较上年同期增加

５３．０９％

固定资产

３４

，

９１８

，

９８９．５８ ２１

，

９１７

，

０７７．９９ ５９．３２％

主要原因是为扩大产能添购了设备

应付职工薪酬

４

，

８５１

，

５８２．５２ ２

，

０４１

，

１７５．００ １３７．６９％

主要原因是公司为进一步提高研发能力、加强内部管理及扩大生产

而增加人员，同时提高了员工的工资待遇，导致工资额增加

应交税费

－１２

，

３３９

，

７９２．７５ －２

，

５６７

，

１１２．２６ ３８０．６９％

主要原因是出口退税暂未退回

其他应付款

１

，

３６３

，

２８２．９０ ３１０

，

３４６．３０ ３３９．２８％

主要原因是部分上市发行费用在期末暂未支付 完毕

资本公积

５４８

，

０８４

，

３３７．１４ ２３

，

８４０

，

６３７．１４ ２１９８．９５％

主要原因是发行新股所致

未分配利润

１０９

，

４７５

，

９５３．１５ ７２

，

５６６

，

２１９．４６ ５０．８６％

主要原因是净利润增加

归属于发行人

７３３

，

５２１

，

７４１．０８ １５５

，

６６８

，

３０７．３９ ３７１．２１％

主要原因是发行新股所致

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二、利润表项目大幅度变动的原因分析（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

２００９

年

１－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原 因

营业总收入

３２７

，

２７１

，

７４９．７７ ２３６

，

５３５

，

４９２．０９ ３８．３６％

主要原因是公司销售量增加

营业总成本

２９１

，

２６４

，

７１３．８４ ２１３

，

２４９

，

０２２．０１ ３６．５８％

主要原因是随着营业收入增加，对应的营业成本也有

所增加，营业成本的增长比率略低于营业收入增长比率

销售费用

８

，

０４１

，

２１０．２２ ４

，

４７３

，

８４３．８８ ７９．７４％

主要原因是随着公司生产、销售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工

资、运输费等费用相应增加

财务费用

－２

，

２６１

，

６９０．６０ １

，

０１０

，

２６４．９１ －３２３．８７％

主要原因是公司募集资金到位，增加了利息收入

资产减值损失

１

，

１４４

，

０７０．１１ ４８０

，

８３５．７１ １３７．９３％

主要原因是应收账款增加，根据会计政策要求计提的

坏帐准备也对应增加

营业利润

３６

，

００７

，

０３５．９３ ２３

，

２８６

，

４７０．０８ ５４．６３％

主要原因是公司营业收入同比增长，而期间费用控

制较好，期间费用的增长比率低于营业收入增长比率

所得税费用

５

，

５２７

，

０９２．９５ ３

，

０２０

，

６９５．６３ ８２．９７％

主要原因是利润总额增加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净利润

３６

，

９０９

，

７３３．６９ ２６

，

４９１

，

７７２．８４ ３９．３３％

主要原因是公司营业收入同比增长，而期间费用控

制较好，期间费用的增长比率低于营业收入增长比率

三、现金流量表项目大幅度变动的原因分析（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

２００９

年

１－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原 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６５

，

８３０

，

１４９．２８ －２９

，

２８３

，

０６２．５８ －１２４．８１％

主要原因是在流动资金充裕的情况下，公司未办理应

收帐款保理业务，同时，随着公司订单的增长，为满足

生产需要，加大了原材料采购及储备，增加了人员薪酬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３５

，

２７８

，

５３０．７９ －６

，

９３６

，

２７６．１３ －４０８．６１％

主要原因是增加了设备投入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５３０

，

６２０

，

２８１．７６ ５

，

８２８

，

７８１．９９ ９００３．４５％

主要原因是发行新股，募集资金到位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３．２．１

非标意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２

公司存在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３

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签署和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

１

、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３

日，本公司与恒生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签订银行编号为

ＳＺＨＣＯＲ０９０１５０

《非

承诺性综合授信》，该行为本公司提供最高授信额为人民币

３

，

０００

万元的综合授信。 依据该综合授信：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６

日，本公司与恒生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签署《银行承兑汇票协议》。 协议约定，

该行同意开具以本公司为出票人的承兑汇票

２

张，票面总额为

２

，

３９１

，

０４３

元，期限自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６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

２

、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２

日， 本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签订合同编号为

ＥＤ７９０００９０００７２６

号《融资额度协议》。协议约定，该行同意向本公司提供最高为人民币

２

，

２８５

万元的授信额

度。 依据该协议：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７

日， 本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签署合同编号为

ＣＤ７９１７２０１０８８０３２７

号《开立银行承兑汇票协议书》及合同编号为

ＹＺ７９１７２０１０８８０３２７０１

号《保证金质押合同

（单笔）》。 协议约定，该行同意开具以本公司为出票人的承兑汇票

１１

张，票面总额为

４

，

７２９

，

８３４

元，期限自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８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５

日， 本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签署合同编号为

ＣＤ７９１７２０１０８８０４０８

号《开立银行承兑汇票协议书》及合同编号为

ＹＺ７９１７２０１０８８０４０８０１

号《保证金质押合同

（单笔）》。 协议约定，该行同意开具以本公司为出票人的承兑汇票

３３

张，票面总额为

６

，

６０１

，

３４７

元，期限自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５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

３

、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１

日， 本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签订合同编号为

ＥＤ７９００１００００４５７

号《融资额度协议》。 协议约定，该行同意向本公司提供最高为人民币

１４

，

２００

万元的授信

额度。 依据该协议：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９

日， 本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签署合同编号为

ＣＤ７９１７２０１０８８０６１８

号《开立银行承兑汇票协议书》及合同编号为

ＹＺ７９１７２０１０８８０６１８０１

号《保证金质押合同

（单笔）》。 协议约定，该行同意开具以本公司为出票人的承兑汇票

２

张，票面总额为

１

，

２５０

，

０００

元，期限自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０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０

日；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８

日， 本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签署合同编号为

ＣＤ７９１７２０１０８８０７２２

号《开立银行承兑汇票协议书》及合同编号为

ＹＺ７９１７２０１０８８０７２２０１

号《保证金质押合同

（单笔）》。 协议约定，该行同意开具以本公司为出票人的承兑汇票

３７

张，票面总额为

９

，

１７２

，

８１１

元，期限自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８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８

日；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６

日， 本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签署合同编号为

ＣＤ７９１７２０１０８８０８４４

号《开立银行承兑汇票协议书》及合同编号为

ＹＺ７９１７２０１０８８０８４４０１

号《保证金质押合同

（单笔）》。 协议约定，该行同意开具以本公司为出票人的承兑汇票

３３

张，票面总额为

１０

，

２９５

，

１８５．９０

元，期

限自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６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６

日；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０

日， 本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签署合同编号为

７９０１２０１０２８０１１０

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合同约定，该行同意借款人民币

１

，

０００

万元给我司，借款期限自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０

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４

、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５

日， 本公司与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南油支行签订合同编号为深发深南油

综字第

２０１００２０５００１

号《综合授信额度合同》。 协议约定，该行同意向本公司提供最高为人民币

３

，

０００

万元

的授信额度。 综合授信额度期限从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８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

日，依据该协议：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８

日， 本公司与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南油支行签署合同编号为深发深南油承

字第

２０１００４０８００１

号《汇票承兑合同》。 合同约定，该行同意开具以本公司为出票人的承兑汇票共

１０

张，票

面总额为

１

，

４００

，

０３５

元， 其中： 期限自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９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９

日的承兑汇票票面总额

４４０

，

３３７

元，期限自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９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９

日的承兑汇票票面总额

９５９

，

６９８

元；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３

日，本公司与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南油支行签署合同编号为深发深南油承

字第

２０１００４２６００２

号《汇票承兑合同》。 合同约定，该行同意开具以本公司为出票人的承兑汇票共

３３

张，票

面总额为

５

，

１７６

，

８２７

元，其中：期限自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６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６

日的承兑汇票票面总额

９４７

，

３３９

元，期限自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６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的承兑汇票票面总额

４

，

２２９

，

４８８

元；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４

日，本公司与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南油支行签署合同编号为深发深南油承

字第

２０１００６２４００１

号《汇票承兑合同》。 合同约定，该行同意开具以本公司为出票人的承兑汇票共

４４

张，票

面总额为

１１

，

６６７

，

９５２

元， 其中： 期限自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５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５

日的承兑汇票票面总额

４５６

，

１９１

元，期限自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５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的承兑汇票票面总额

１１

，

２１１

，

７６１

元。

５

、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

日，本公司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签订合同编号为

２００９

年深路桥综

额字

００２

号《综合授信合同》。 合同约定，该行同意向本公司提供最高人民币

１

，

０００

万元的授信额度。

依据该合同， 本公司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签订合同编号为

２００９

年深路桥综承字

００９

号《银行承兑协议》，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６

日向该行申请开具承兑汇票

３６

张，票面总额

７

，

１４９

，

８８１

元，期

限自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６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６

日；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２

日向该行申请开具承兑汇票

１０

张，票面总

额

４

，

５８６

，

０４３

元，期限自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２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２

日。

３．２．４

其他

√

适用

□

不适用

������

１

、报告期内，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入在建项目的议

案》，同意使用本次超额募集资金中的

１

，

２５０

万元投入在建的“公司信息化系统建设项目”。该部分资金存放

于公司募集资金专户，按照项目实施的进度使用。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及保荐机构均对该事项发表了明确

同意意见。

２

、报告期内，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

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同意以募集资金

３９３

，

４３１．４０

元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同等金额的公司自筹资金。

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及保荐机构均对该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

３

、报告期内，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

分超募资金投入在建项目的议案》， 使用超募资金

１０

，

０６０

万元用于公司的在建项目———“深圳和而泰智能

控制股份有限公司智能控制器生产项目”。 该部分资金存放于公司募集资金专户， 按照项目实施的进度使

用。 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及保荐机构均对该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

４

、报告期内，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将募投

项目与在建项目合并建设的议案》，同意将募投项目和在建项目合并建设。 合并后项目总投资

２１

，

９７０．４５

万

元，总建筑面积为

４８

，

０００

平方米，项目计划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建成，建成达产后，产能为

３

，

５００

万套。 公司监事

会、独立董事及保荐机构均对该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项 承诺人 承诺内容

履行情

况

股改承诺

－ － －

收购报告书或

权益变动报告

书中所作承诺

－ － －

重大资产重组

时所作承诺

－ － －

发行时所作承

诺

１

、 股份限售承

诺：（

１

） 刘建伟、

深圳力合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深

圳市达晨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深

圳市和谐安泰投

资 咨询 有 限 公

司；（

２

） 其他股

东；（

３

） 作为董

事、 监事和高级

管理 人 员 的 股

东。

２

、避免同业

竞争承诺： 刘建

伟。

３

、其他承诺：

刘建伟、 深圳力

合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 深圳市达

晨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

１

、股份限售承诺：（

１

）刘建伟、深圳力合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达晨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和谐安泰投资咨询有限

公司分别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

部分股份。 （

２

）其他股东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

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

３

）作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分别承诺：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

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２５％

；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２

、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第

一大股东刘建伟于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１６

日向公司出具《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具体内容如下：（

１

）本人目前不存在自营、与他

人共同经营或为他人经营与发行人相同、相似业务的情形；（

２

）在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期间，本人将不会采取参

股、控股、联营、合营、合作或者其他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从事与发行人现在和将来业务范围相同、相似或构成实质竞争的

业务，也不会协助、促使或代表任何第三方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从事与发行人现在和将来业务范围相同、相似或构成实

质竞争的业务；（

３

）如因国家政策调整等不可抗力原因导致本人或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如有）所从事的业务与发行人构成

同业竞争时， 则本人将在发行人提出异议后及时转让或终止上述业务或促使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及时转让或终止上述业

务；如发行人进一步要求，发行人并享有上述业务在同等条件下的优先受让权；（

４

）如本人违反上述承诺，则发行人有权根

据本承诺函依法要求本人履行上述承诺，并赔偿因此给发行人造成的全部损失；本人因违反上述承诺所取得的利益归发行

人所有。

３

、其他承诺：（

１

）刘建伟、深圳力合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达晨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分别承诺：若和而泰现租赁的

厂房因权属存在瑕疵，导致其无法继续承租而需要搬迁生产场地时，承诺人愿意就该等搬迁发生的费用以及因搬迁导致生

产停滞所造成的损失，向和而泰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

２

）刘建伟、深圳力合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达晨创业投资有限公

司分别承诺：若因和而泰所享受的税收优惠违法、违规，导致税务机关追缴其于

２００６

年至

２００７

年期间欠缴的企业所得税，

承诺人愿意就和而泰因补缴税款所发生的支出或遭受的其他经济损失，向和而泰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

３

）刘建伟、深圳力合

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达晨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分别承诺：如应深圳市有权部门要求，和而泰需要为员工补缴住房公积

金或和而泰因员工缴纳住房公积金事宜受到有权部门的任何处罚， 承诺人愿意就和而泰因此支出的费用或遭受的经济损

失，向和而泰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严格按

照承诺

履行

其他承诺（含

追加承诺）

深圳和而泰智能

控制股份有限公

司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及补充流动资金的相关承诺：公司最近十二个月内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公

司归还银行贷款及补充流动资金后十二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公司将严格按照募集资金管理相关政策

法规规范使用募集资金并及时对外披露。

严格按

照承诺

履行

３．４

对

２０１０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２０１０

年度预计的经营业

绩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幅度小于

５０％

２０１０

年度净利润同比变

动幅度的预计范围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

增长幅度为：

３０．００％ ～～ ５０．００％

２００９

年度经营业绩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３６

，

４９０

，

３４０．７７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主营业务稳定增长，产品结构逐步优化，内部管理不断加强，从而使本公司业

绩较上年同期有所增长。

３．５

其他需说明的重大事项

３．５．１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

○

年十月二十九日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局、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公司第三季度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１．３

公司董事局主席张思民先生、总经理刘占军先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沈大凯先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张春华先生

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元

２０１０．９．３０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增减幅度（

％

）

调整前 调整后

总资产（元）

３

，

８６５

，

６６２

，

５４１．２３ ３

，

１６４

，

７５２

，

９７５．９８

３

，

１６４

，

７５２

，

９７５．９８

２２．１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所有者权益

（元）

６７１

，

９４６

，

３２２．８３ ６２９

，

５３１

，

９７９．０３ ６２９

，

５３１

，

９７９．０３ ６．７４％

股本（股）

６５２

，

５１０

，

３８５．００ ６５２

，

５１０

，

３８５．００ ６５２

，

５１０

，

３８５．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

股）

１．０２９８ ０．９６４８ ０．９６４８ ６．７４％

２０１０

年

７－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总收入（元）

１

，

０６５

，

９８６

，

０８８．２１ ３６．３８％ ３６．４４％ ３

，

０８２

，

０３４

，

７７５．４７ ５５．１２％ ５５．１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元）

７

，

２０５

，

２８０．７０ ４４．４７％ ０．７０％ ４０

，

４３６

，

７４２．７０ ５６．９５％ ２９．６４％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元）

－ － － －６９

，

２１６

，

９２５．２３ －１６０．３８％ －１６８．２５％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股）

－ － － －０．１１ －１６０．３８％ －１６８．２５％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１１ ４４．７４％ ０．００％ ０．０６２ ５６．９６％ ２９．７１％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１１ ４４．７４％ ０．００％ ０．０６２ ５６．９６％ ２９．７１％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

）

１．１４％

上升

０．４１

个

百分点

上升

０．０１

个

百分点

６．２２％

上 升

２．４４

个百分点

上 升

１．３８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

）

－０．９５％

下降

１．５０

个

百分点

下降

１．８９

个

百分点

２．４４％

下 降

０．０７

个百分点

下 降

１．０５

个百分点

注：因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及

１２

月公司向大股东海王集团购买杭州海王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与深圳海王食品有限公司股权，属

同一控制下控股合并，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０

号

－

企业合并》，公司对比较报表的上年同期数据进行相应调整。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

额

附注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３０

，

１５６

，

２３０．５６

公司转让长春北斗星

１００％

和控股子公司海王英特龙

转让

ＪＶ

公司

９％

股权获取

收益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

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

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２３

，

７９８

，

２９０．６５

控股子公司海王英特龙获

取政府研发补贴；控股子公

司山东海王获取生产发展

专项资金等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

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

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２

，

１１２

，

７２５．９２

控股子公司海王药业出售

＊ＳＴ

深泰股票获取收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９

，

０１２

，

６７２．３３

所得税影响额

－１０

，

４１５

，

３７１．８２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１２

，

０５３

，

８１９．６０

合计

２４

，

５８５

，

３８３．３８ －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２１３

，

１７７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

量

种类

深圳海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１８０

，

４５５

，

６０３

人民币普通股

陈志雄

１

，

２３２

，

９１７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

－

广发中证

５００

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ＬＯＦ

）

１

，

１５８

，

７２３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农业银行

－

南方中证

５００

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ＬＯＦ

）

９４２

，

０３４

人民币普通股

成艳

８１９

，

５６３

人民币普通股

田俊红

７４３

，

７７２

人民币普通股

倪建宇

６６７

，

６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杨栋

６４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谭宝珠

４９３

，

６４８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

－

鹏华中证

５００

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４８０

，

０６３

人民币普通股

注：

２０１０

年第三季度大股东深圳海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依法减持公司

２５

，

６４２

，

０４９

股份。 截止本报告期末，

海王集团共持有本公司

１８０

，

４５５

，

６０３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７．６６％

，其中

１７７

，

２９６

，

５００

股处于质押状态

（

１５２

，

２９６

，

５００

股质押予中国银行深圳市分行，

２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质押予中国建设银行深圳市分行）。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

１

、报告期内实现销售收入

３０８

，

２０３．４８

万元，同比上年增加了

１０９

，

５１２．０１

万元，增长率为

５５．１２％

，主要

原因是医药商业的阳光集中配送业务取得了快速发展；

２

、报告期内公司销售费用为

１９

，

９３０．５９

万元，较上年同期的

１２

，

２３６．２７

万元增加了

７

，

６９４．３２

万元，上升

６２．８８％

，主要原因是销售规模增长以及市场拓展初期投入较大；

３

、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利润

５

，

４９９．３１

万元， 较上年同期的

１

，

５６１．４８

万元增加了

３

，

９３７．８３

万元， 上升

２５２．１９％

；利润总额

７

，

００２．０８

万元，较上年同期的

３

，

２７６．０８

万元增加了

３

，

７２６

万元，上升

１１３．７３％

；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４

，

０４３．６７

万元， 较上年同期调整前的

２

，

５７６．４４

万元增加了

１

，

４６７．２３

万元， 上升了

５６．９５％

，较上年同期同一控制合并调整后的

３

，

１１９．２６

万元增加了

９２４．４１

万元，上升

２９．６４％

；主要原因是公

司销售规模大幅上升所带来的利润增长以及股权转让收益增长；

４

、报告期末应收账款

１０９

，

５４６．９６

万元，较期初的

７０

，

０２８．１８

万元增加了

３９

，

５１８．７８

万元，上升

５６．４３％

，

主要是公司商业系统医院阳光集中配送业务的销售增长，导致应收账款随之增加；

５

、 报告期末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为

４３６．０５

万元， 较期初的

３５．９９

万元增加了

４００．０５

万元， 增长

１１１１．５２％

，主要是收到泰丰电子抵债股票

ＳＴ

深泰；

６

、 报告期末投资性房地产为

１９

，

９３７．４５

万元， 较期初的

１４

，

３２５．１５

万元增加了

５

，

６１２．２９

万元， 上升

３９．１８％

，主要是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完成了有关海王大厦房产的收购，并用于出租；

７

、报告期末在建工程为

６１１．７５

万元，较期初的

９３４．１２

万元减少了

３２２．３８

万元，下降了

３４．５１％

，主要是

公司控股子公司海王英特龙工厂

４

楼及

５

楼的车间改造完工；

８

、报告期末短期借款为

１３７

，

２１１

万元，较期初的

９７

，

１６０

万元增加了

４０

，

０５１

万元，上升

４１．２２％

，主要是

公司商业系统医院阳光集中配送业务的扩大增加了流动资金借款；

９

、 报告期末应付款项为

８７

，

１７３．６２

万元， 较期初的

６３

，

５８４．１５

万元增加了

２３

，

５８９．４７

万元， 增加了

３７．１％

，主要是商业系统医院阳光集中配送业务采购量增加影响；

１０

、报告期末预收款项为

２

，

０２９．９１

万元，较期初的

６

，

９３４．０８

万元减少了

４

，

９０４．１６

万元，下降

７０．７３％

，

主要是公司与海王星辰的商品销售增加相应减少了预收账款的余额；

１１

、报告期末应交税费为

２

，

７３４．２２

万元，较期初的

－１

，

２６２．０７

万元增加了

３

，

９９６．２９

万元，主要是公司销

售额增加，销售税费大幅度增加影响；

１２

、 报告期内其他流动负债为

３

，

９４５．３０

万元， 较期初的

９３２．７１

万元增加了

３

，

０１２．５９

万元， 上升

３２２．９９％

，主要是由于公司销售收入的快速增长，预提了匹配的销售费用；

１３

、报告期内递延所得税负债为

９５．８４

万元，较期初的

７．８

万元增加了

８８．０２

万元，上升

１１２５％

，主要是

收到泰丰电子抵债股票

ＳＴ

深泰形成资本公积影响所得税负债。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３．２．１

非标意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

１

、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的基本情况

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审

计报告。 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审计意见涉及事项的基本情况如下：

海王生物

２００９

年度因可抵扣亏损产生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相应确认了递延所得税资产

２２

，

５４２

，

３２９．６１

元，由于上述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转回取决于公司未来的经营，存在不确定性。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有限

公司认为，上述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转回取决于海王生物子公司海王福药股权转让的实现与各子公司未来

的经营。 因股权转让涉及环节较多，

２０１０

年完成存在不确定性；而各子公司经营状况受未来市场环境等多

方面因素影响，同样存在不确定性。

２

、针对审计意见中的强调事项，董事局作出如下说明：

（

１

）

２００９

年度，本公司及以下子公司共确认因可抵扣亏损产生可抵扣暂时性差异所确认的递延所得税

资产

２２

，

５４２

，

３２９．６１

元。 其中：本公司为

１３

，

９３２

，

２５５．８２

元、杭州海王实业为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海王英特龙为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山东海王为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和枣庄银海为

１１０

，

０７３．７９

元。

本公司及合并范围内子公司均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１８

号———所得税》的有关规定，对可抵扣亏损产

生的暂时性差异，预计未来期间能够产生足够的应纳税所得额利用该可抵扣亏损时，合理公允地确认相关

的递延所得税资产。

（

２

）消除该事项及其影响的具体措施的进展情况

①

公司董事局第

５５

次会议及

２０１０

年第

２

次临时股东大会已审议通过《关于向控股子公司海王英特龙

转让海王福药股权及海王英特龙向公司增发内资股的议案》， 公司将以

４．３３６

亿元向海王英特龙转让海王

福药

８０％

股权。 海王英特龙已在香港联交所进行了披露，目前海王英特龙配售

Ｈ

新股已正式启动并正在积

极的配售过程中，海王福药股份转让工作预计本年内可完成交易，将会给海王生物本部产生足够的应纳税

所得额，以抵减因亏损产生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②

杭州海王实业仓库现已投入使用并出租，每月可产生稳定的租金收入。

③

海王英特龙已于本期取得深圳市政府财政补贴收入

１

，

８００

万元； 同时海王英特龙与葛兰素史克及

ＪＶ

公司已办理完毕有关

ＪＶ

公司

９％

股权变更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海王英特龙产生的股权转让收益

２

，

３４４．４１

万元，已经在

７

月底确认，该收益部份可抵扣部份暂时性差异。

④

山东海王开展的新运营模式

－

阳光集中配送业务，目前已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山东海王本期销售收入

较上年同期有较大增长，预计随着山东海王新模式的不断发展，山东海王可以实现扭亏为盈，未来可产生足

够的应纳税所得额，以抵减因亏损产生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⑤

枣庄银海自

２００９

年下半年成立并开展阳光集中配送以来，目前月销售规模已趋于稳定，报告期内已

实现盈利，产生的应纳税所得额足以抵减上年度因亏损产生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３．２．２

公司存在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３

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签署和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４

其他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项 承诺人 承诺内容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深圳海

王集团

股份有

限公司

４８

个月届满后， 出售价格不低于每股

１０

元 （若自非流通股份获得上市流通

权之日起至出售股份期间有派息、送

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等事项，则对

该价格作相应处理。

将严格履行有关最低减持价格的承

诺。 鉴于公司非流通股自获得上市

流通权之日起至今， 仅发生两次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份情形， 一是于

２００７

年实施了

２００６

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即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３

股， 二是于

２００８

年实

施的以资本公积金向无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股东定向转增股份之追加对

价安排。 为充分保护广大投资者的

利益， 追加对价安排不调整控股股

东承诺的减持价格，仅对

２００６

年度

利润分配方案导致的股本变化进行

减持价格的除权处理， 即海王集团

目前的减持价格调整为

７．７０

元

／

股。

如海王生物日后有新的派息、送股、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等事项， 则应

根据情况相应调整该减持价格。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

变动报告书中所作

承诺

无 无 无

重大资产重组时所

作承诺

无 无 无

发行时所作承诺 无 无 无

其他承诺

（含追加承诺）

深圳海

王集团

股份有

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公司收购海王集团所持

海王食品

７５％

股权时，海王集团对海王

食品

２００９

年至

２０１１

年三年的累计净

利润作了收益补偿承诺， 具体如下：若

海王食品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和

２０１１

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合计值低于人民

币

２

，

７００

万元，海王集团承诺将在海王

食品收到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报告之日起三

个月内对本公司作出现金补偿（补偿金

额按照海王集团承诺的三年净利润合

计值与经审计的海王食品三年净利润

合计值之差额部分计算）。

履行中。 经审计，海王食品

２００９

年

度已实现净利润人民币

７０６．６６

万

元。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

其他需说明的重大事项

３．５．１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序号 证券品种

证券代

码

证券简称

初始投资金

额（元）

期末持有

数量（股）

期末账面

值

占期末证

券总投资

比例 （

％

）

报告期损益

１

基金

０７０００５

嘉实债券

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９９

，

４５３ １２９

，

９８４．４２ １００．００％ ４

，

５７５．４５

期末持有的其他证券投资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报告期已出售证券投资损益

－ － － － ０．００

合计

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０ － １２９

，

９８４．４２ １００％ ４

，

５７５．４５

证券投资情况说明

������

１

、嘉实债券基金为控股子公司山东海王银河医药有限公司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基金，以前年度定期报告

已有披露；

２

、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底收购深圳海王食品有限公司时海王食品持有海王生物

２１

，

１８４

股股票，划分为可供出

售金融资产，截止本报告期末，海王食品所持海王生物股份总数未发生变化，仍为

２１

，

１８４

股。

３

、 报告期内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海王药业有限公司收回的抵债股票，

７４０

，

４２８

股

＊ＳＴ

深泰股票，划

分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报告期内，公司出售

＊ＳＴ

深泰股票

２６７

，

３２５

股，收回资金

２

，

１４８

，

５９７

元。截止报告

期末，公司持有

４７３

，

１０３

股

＊ＳＴ

深泰股票，均为限售股份。

３．５．２

报告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情况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的资料

２０１０

年

０８

月

２７

日

公司会议室 实地调研 长江证券 参加股东大会、公司基本情况

３．６

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６．１

报告期末衍生品投资的持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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